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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3《公司法》确定了未届期股权转让后出让人需承担补充责任，该补充责任是我国出资责任领域立法

与相关司法实践中的新责任形态。出让人承担出资补充责任的法理依据包括资本维持原则、权利义务相

一致原则和出于利益平衡的需要。在明确出让人的补充责任具有独立性、补充性、不确定性和无过错性

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把握补充责任的适用原则和适用条件。此外，新《公司法》第88条未对未届期股

权转让的典型情形进行差异化规定，包括未届期股权多次转让、股权转让双方恶意串通以及发起人作为

控股股东转让未届期股权等，在实践中仍需充分考虑多方利益平衡作出个案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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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Company Law” stipulates that the transferor shall bear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after the 
transfer of shares that have not yet expired. This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is a new form of liability 
in China’s legislation and relevant judicial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investment responsibility. The le-
gal basis for the transferor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supplementing capital contributions in-
cludes the principles of capital maintenance, consistency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nd the ne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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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ing interests.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at the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of the transferor has 
independence, complementarity, uncertainty, and no fault,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grasp the ap-
plication principles and conditions of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In addition, Article 88 of the new 
“Company Law” does not provide differentiated provisions for typical situations of unexpired equity 
transfer, including multiple transfers of unexpired equity, malicious collusion between equity 
transfer parties, and the transfer of unexpired equity by the initiator as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In practice,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fully consider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among multiple parties and 
make individual jud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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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未届期股权转让后的责任承担问题是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产生的特定问题，认缴制下，股东在出资期

限内享有期限利益，其将未到出资期限的股权转让后引发的责任承担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理论和司法实

践的争议焦点。2023《公司法》第 88 条第 1 款 1 首次对该问题作出了回应，确立了由受让人承担责任、

出让人承担补充责任的规则。该如何理解新《公司法》这一规定？不免除转让方责任的法理依据为何？

如何理解补充责任的性质？本文拟从解释论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解答。 

2. 未届期股权转让后出让人承担责任的司法争议 

本文在以全文包含“未届期”或“未届满”，“法院认为”包含“出资责任”为检索条件在北大法宝

司法案例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检索到案例 120 个 2，在经过筛选后，选取 12 个与本文相关性最高的案

例进行分类讨论。在对收集到的案件进行整理分析后，发现此类案件具有以下两点共同特征：第一，公

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第二，股权在认缴期限届至前曾发生过转让。而对于案件事实相似的此类案件，

各级法院的审判结果和裁判观点却大相径庭，出现了“类案不同判”的现象，这足以说明该问题在实践

中争议不断。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各级法院对于受让人承担出资责任这一点没有太大分歧，其争论焦

点主要在于出让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为此，本文将典型裁判的观点分为两类，第一

类即出让人无需承担出资责任(详见表 1)，第二类即出让人需要承担出资责任(详见表 2)。 

2.1. 出让人无需承担责任 

在判决出让人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案例中，法院主要从欠缺法律依据和遵循股权的自由转让以及权利

义务概括转移原则两条路径进行说理。未届期股权的转让具有合法性，认缴期限届至前，股东享有期限

利益，无须履行出资义务，债权人要求出让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 3。

在签订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后，股权和出资义务概括转移至新股东，因此受让方理

Open Access

 

 

1《公司法》(2023 修正)第 88 条第 1 款：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

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2司法裁判最后检索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10 日。 
3参见(2022)苏 02 民终 4872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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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承担出资责任，在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承担出资责任，而出让股东脱离出资关系，不再承担出

资责任 4。 
 
Table 1. Cases where the transferor is not required to bear responsibility 
表 1. 出让人无须承担责任的案例 

序号 法院 案号 案例 

1 无锡中院 (2022)苏 02 民终 4872 号 朱明花、江阴明慧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股东出资纠纷案 

2 淮安中院 (2021)苏 08 民终 26 号 侯会、侯明林等与牧思教育科技公司纠纷案 

3 最高法院 (2020)最高法民申 133 号 宁夏中启鑫公司与隆昌煤矿等纠纷案 

4 四川高院 (2019)川民终 277 号 许光兰与天顺有限公司等纠纷案 

5 珠海中院 (2017)粤 04 民终 1834 号 黄伟文等与珠海新珠蓄电池门市部等纠纷案 

6 最高法院 (2016)最高法民再 301 号 绿能高科集团等与安徽投资控股公司等纠纷案 

 
以上案件中，法院均在利益衡量中侧重于维护股权流通的价值。在认缴制下，股东对其认购的出资

享有期限利益，所谓期限利益，体现在股东在认缴期限届满之前无需缴纳全部出资，但仍能行使股东权

利。其在认缴期限到来之前且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转让股权系合法的自由处分行为，不应予以苛

责。 

2.2. 出让人需要承担责任 

在判决出让人需要承担出资责任的案例中，法院主要从以下两点对出让人承担责任的合理性进行

论证：第一，根据《公司法》第 3 条第 2 款 5 的规定，股东的出资义务具有强制性。因出资义务是由

法律规定的义务，故对于股东而言具有强制性，原股东非经法律规定的方式不能免除其义务 6。第二，

基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思想。认缴制放宽了对于股东的限制条件，对债权人的保护从事前转为事后救

济，因此司法裁判在进行价值衡量时优先选择更有利于债权人保护的方式，如适用《公司法解释(三)》
第 13 条第 2 款 7 的规定，判定由出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由此实现对债权人的保护 8；也有法院在说理

时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第 1 款 9 的规定，将出资未届期股权的转让扩张适用于对瑕疵股权

的规定 10。 
在“成都同美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涂纯章、宋永秀、四川省意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案”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受让人同美誉公司未能在出资期限内及时缴纳出资，无论在

股权转让时是否已至出资期限，黄燕和同美誉公司都需在尚未补缴的出资额本息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连

带责任 11。 

 

 

4参见(2021)苏 08 民终 26 号判决书。 
5《公司法》(2018)第 3 条第 2 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

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6参见(2021)苏 0991 民初 53 号判决书。 
7《公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第 2 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

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8参见(2013)南中法民终字第 137 号判决书。 
9《公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

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0参见(2020)桂 09 民终 2572 号判决书。 
11参见(2016)川民再 232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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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ases where the transferor bears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表 2. 出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例 

序号 法院 案号 案例 

1 无锡中院 (2022)苏 02 民终 8285 号 安徽天康股份有限公司、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等纠纷案 

2 无锡中院 (2022)苏 02 民终 6728 号 汪世平等与江苏国窑科技有限公司纠纷案 

3 绵阳中院 (2020)川 07 民终 3209 号 中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刘汉军等追收未缴出资纠纷 

4 玉林中院 (2020)桂 09 民终 2572 号 广西北流市瑞丰阳商贸有限公司与北流市东森贸易公司纠纷案 

5 上海二中院 (2018)沪 02 民终 9359 号 深圳宜安公司与上海昊跃公司纠纷案 

6 四川高院 (2016)川民再 232 号 成都同美誉投资公司与意邦电子科技公司等纠纷案 
 

在实践中，判定股转双方共同承担出资责任的案例更为常见，且出让人承担的责任性质也存在差异，

既有出让人在受让人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也有出让人和受让人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见表 2)。部分裁判则根据债务形成和股权转让的时间顺序来界定股转双方各自承担责任的范围 12。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司法裁判在表述中虽未使用“连带责任”的表述，但也并未明确出让方与受让方责

任承担的顺位，本质上依然属于连带责任，而非 2023《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补充责任。 

3. 出让人承担出资补充责任的法理依据 

2023《公司法》第 88 条第 1 款规定未届期股权转让后受让人和出让人均要承担责任，由此可以明确

新公司法在该问题上以优先保护债权人利益为价值取向。受让人作为股权的所有者，依据商事外观原则

承担出资责任并没有太大争议，然而对于转让人承担出资补充责任，仍然存在较多疑义。笔者认为，从

民商角度分析，转让人承担出资补充责任的法理基础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3.1. 资本维持原则 

资本维持原则也称资本充实原则，其要求公司运营中名义注册资本对应充足的实有财产，股东不得抽

回出资，严格限制价值不确定的非货币财产出资，限制公司回购等[1]。充足的资本既是公司经营活动的必

要物质基础，亦是公司信誉的实质担保[2]，交易相对人据此来判断公司的偿债能力以权衡交易风险。法理

上，实缴的资本才是公司权能的体现，未到期的认缴资本属于公司的远期债权，依然属于公司的责任财产

并列入破产财产范围[3]。因此，未届期股权的转让不仅涉及到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亦关

涉公司资本能否及时实缴到位。将股权转让人纳入承担出资责任的主体范围中是资本充实原则的应有之义。

一则可以降低债权人承担公司无法清偿债务的风险，为出资设置“兜底”责任，避免股权转让沦为出让人

逃避出资义务的“保护伞”[4]；二则可以加强出让人在股权转让时的注意义务，审慎选择交易方从而减少

自身承担兜底责任的不确定风险。总之，公司资本原则的功能定位自始即为保障债权人的利益，维持公司

的资本信用，出让人在未届期股权转让后不当然地免除责任显然与上述功能不谋而合，故具有合理性。 

3.2. 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2023《公司法》第四条第一款明确了股东的有限责任，即以其认缴的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排

除了将认缴出资范围之外的责任强制加于股东。公司的独立责任是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前提，而公司承

担独立责任又离不开充实的资产，股东的出资便是公司具有充实资产、建立公司信用的基石，因此股东

的出资义务是其享有有限责任制度庇护的必然要求。出让人在认缴期限届至前无需实缴出资，在其股东

资格存续期间享受了股东权益，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出让人在股权转让后也应当保证附着在转让

 

 

12参见(2018)津民终 423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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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上的出资能够得到真实的缴纳。这是股东获得有限责任制度保护和法人独立责任的应有之义，若允

许出让股东借助股权转让完全解套，便会加大股东将自身的投资风险转嫁至公司和债权人的可能性。因

此，出让股东在股权转让后，虽然不再负担出资义务，但需要确保受让人能够按期认缴出资，这一责任

性质类似于民法上的担保责任[5]。 
有学者基于出资义务的法定性，认为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是法定义务和强制责任，股权转让的合

意性不能消除法定的出资义务，通过转让股权免除出资义务与出资义务的法定性相悖。对此，笔者持不

同意见。股东的出资义务固然是一种强制性义务，但其强制性与能否转让流通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公司法》规定出资义务的目的在于保证股东恪守允诺，按照约定的出资期限和金额履行义务，而不是

限制股权的流转。商事交易活动遵循意思自治原则，投资者有权自主决定进入或者退出公司，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处分其股权。若股权流转受到限制，势必会加大投资者的风险负担，限制公司资本的自由流

动，这不符合公司法鼓励投资的立法目的。 

3.3. 利益平衡的需要 

转让方承担补充责任是平衡债权人和股东利益的应有之义。由于认缴制放宽了对股东出资的限制，

相应地减弱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事前保护，若事后责任追究仍然没有强调对债权人利益的救济，则会对债

权人保护机制产生巨大的冲击[6]。出让人在转手出资未到期的股权后，承担“与出资相关的责任”，在

某种程度上为受让人履行出资义务提供了保障，使得债权人无须处在债权得不到实现的惊恐之中。出资

责任和“与出资有关的责任”并非同一概念。出资责任是股东因其存在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而应当向权

利人承担的责任，因此负担出资责任以具有出资义务为前提。而“与出资有关的责任”应当界定为由股

东出资引起的某种责任，其责任主体是负有出资义务以外的人，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对出资义务的履行承

担一定的责任。“与出资相关的责任”这样的限定，不至于毫无限制的拘束股权转让方，抑制其转让股

权的热情，影响股权的自由流通。 

4. 出资补充责任的性质与适用思路 

如前文所述，出让人承担补充责任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那么在实践中该如何明确转让方与受让方

的具体责任承担形式和范围？为解决该问题，有必要界定补充责任的性质，明确补充责任的法律适用思

路，恰当地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实现各利益主体的相对平衡。 

4.1. 出资补充责任的性质 

4.1.1. 独立性 
补充责任是与共同责任中的按份责任和连带责任相并列的、独立的一种责任[7]。补充责任的规定最

先出现在 2009 年《侵权责任法》中，我国法律体系中的补充责任主要包括一般保证责任、侵权补充责任

和公司法上的补充责任三种类型，公司法上的补充责任又因补充责任人不具有追偿权而区别于前两者。 

4.1.2. 补充性 
补充责任的补充性需要通过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担责的先后顺序予以控制，即补充责任人只有

在直接责任人无能力承担第一顺位责任时才承担第二顺位的责任，其功能在于对直接责任人承担责任的

保障和完善。而在连带责任关系中，责任主体之间没有先后顺序，权利人可以请求任一承担责任。责任

承担的顺序性也是补充责任区别于其他共同责任的根本。 

4.1.3. 不确定性 
出让人最终是否需要承担以及责任承担的范围无法具体限定，这也是补充责任与按份责任之间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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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所在。若补充责任的责任范围可以预先确定，则实质上将责任主体之间的顺位关系等同于按份责任，

按照按份责任来分配义务。但可以明确的是，转让方需要承担的补充责任范围是有限的，最高额度仅是

未届期出资部分，实际担责范围则以出资期限届满后受让人仍未按期缴纳的部分为准。故补充责任的不

确定性实际上受到其有限性的制约，使得补充责任人不至于负担难以明晰的商业风险。 

4.1.4. 无过错性 
根据 2023《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出让人承担补充责任具有客观归责性，无需考察股权

交易时的主观状态。补充责任的无过错性表明转让方在股权转让后无法解除所有责任，仍受到继任股东出

资情况的拘束。此有利于加大出让人的注意成本，以促使其在进行股权交易时谨慎选择。但应当考虑到，

若股东长时间受到补充责任的束缚，风险成本过高，会抑制其投资热情。为此，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

在股东需要缴付四分之一出资底线的基础上，要求出让股东在股权转让后五年内需要对受让人到期但未实

缴部分承担补充责任[8]。出让人承担补充责任的期限以股权发生变更后的五年为限，超过五年的，出让人

无需再承担任何责任。至于我国是否适用五年的期限，应当根据国内公司存续时长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 

4.2. 出资补充责任的适用原则 

4.2.1. 明确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优先性 
在规范的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联系中总是存在着立法者的价值判断。新公司法第 88 条第 1 款明确了

在未届期股权转让中，受让人与出让股东都需要承担一定责任，表明其立法目的为优先保护债权人利益。

一直以来，公司法立法和司法实践都一直力图实现债权人、公司和股东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然而对于

未届期股权转让后的责任承担问题，立法者态度鲜明地将债权人利益保护置于首要目标，为法官在运用

法律解释方法适用该条规定时确定了首要原则，在该原则下，关涉责任承担的疑难问题均能得到简单解

决。在当前法律实践中，适用该条规定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如何构建一个严密的逻辑链条，以确保对债

权人的优先保护得以科学合理地实现。 

4.2.2. 尊重股东私权 
公司法属于私法范畴，契约自由和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私法的基本准则。市场经济下理性经济

人的基本假设要求法律应当允许各利益主体间自由协商并对各自权利进行处分。在未届期股权转让后责

任承担问题上，若股转双方之间对于最终责任的承担分配有约定的，在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损害他人利

益的非法情形下，应当尊重其约定。当然，这种约定仅能在协议主体间生效，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为避免股东意思自治对公司的资本充实和债权人的利益产生潜藏的风险，新《公司法》规定股权转

让需通知公司变更股东名册，且股东名册需将“出资日期”“取得和丧失股东资格的日期”作为必要记

载事项，这些规定强化了信息公示，方便债权人了解公司股东出资情况、股权转让次数、时间及前后手

人员。如此，既保障了出让股东转让未届期股权的自由，又维护了公司债权人利益，能有效预防认缴制

度带来的潜在风险。 

4.3. 出资补充责任的适用条件 

由前文所述可知，出让人并非是第一顺位责任人，故其承担出资补充责任应当适用严格的条件，否

则将无异于连带责任。在 2023《公司法》第 88 条第 1 款规定的语境下，出让人承担补充责任需要同时满

足三个条件。 

4.3.1. 未届期股权已经转让 
只有完成股权的转让，确定股权归属，才能形成受让人与出让人之身份。对于股权转让行为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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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标准，学理上一直存在不同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并生效之后股权即完成转让；另

一种观点主张股权自股权转让双方通知公司之时发生转移[9]；亦有学者认为除了完成通知公司且变更股

东名册等内部手续，还需向工商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才可视为股权完成转让[10]。本文认为，可

以根据主张权利的主体来区分出让人承担补充责任时股权完成转让的界定。有权要求出让方承担补充责

任的主体包括公司和债权人，两者获取股权信息的能力显然存在差异，故应当区分判断标准。当公司作

为主体主张权利时，根据《公司法》第 86 条第 2 款的规定，在对内关系上以股东名册作为股东资格的确

认依据，故只有完成股东名册的变更，才可视为完成股权转让。当公司外部债权人作为主体主张权利时，

由于信息不对称，其通常无法深入了解公司的股权、经营、债务等情况，且股东名册属于公司内部文件，

对债权人效力有限，故应当以登记机关的股权变更视为完成股权转让行为的判断依据。 

4.3.2. 出资期限已届满 
股东在出资期限未届至前享有期限利益，具体表现为股东与公司约定出资认缴期限，在期限到来之

前，股东有权拒绝提前履行出资义务的要求。若在认缴期限届至后股东未按照出资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

务，则未届期股权转化为瑕疵股权。认缴制下，承载着明确出资金额和出资期限的认缴出资协议，并非

是股东向公司开具的“空头支票”，而是股东和公司之间基于认购股份而产生的债之关系的凭证，股东

出资义务的实质也并不因为义务履行期限的延长而改变。股东的出资义务既是约定义务，也是由《公司

法》进行规制的法定义务，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若股东不履行法定出资义务，则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至于能否要求股东在出资期限未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补充责任，学界颇有争议。2023《公司法》第 54

条明确：“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

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由此可以看出，立法进一步放宽了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适用条件，在

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应当认定股东的期限利益丧失[11]。在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情形

下，受让人的期限利益已被剥夺，那么出让人亦丧失了相应的抗辩利益。 

4.3.3. 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 
受让人负有在出资期限届满之前认缴出资的义务，若其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就会对公司资本的充

实和债权人之利益产生损害。故法律要求出让人在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时承担补充责任，是为维

护公司资本充实以及保护债权人利益。本文认为，此处的“未按期足额缴纳”应作限缩解释，仅指受让

人无能力缴足出资的情形。若允许债权人或公司在受让人存在出资届期却未缴资情形时就可以直接要求

出让人主张承担补充责任，对于出让人而言未免过于严苛，且不符合补充责任的补充性特点，不仅会抑

制股权转让的主动性，也与补充责任立法之目的相背离。 

5. 特殊情形下出资补充责任的适用 

立法存在局限性，不能将实践中纷繁复杂的交易情形都予以细致规范，但在法律适用中，若是僵硬

适用，可能导致出让股东背负长期不确定风险，故有必要对未届期股权转让中的特殊情形进行差异化讨

论。 

5.1. 未届期股权多次转让 

公司股权经过多次转让是常见情况，股权交易链上可能存在多个前手股东。如果未届期股权经过多

次转让，在责任承担上会衍生出一系列问题需要考虑：是否所有前手股东都需承担出资补充责任？责任

承担的顺位又是如何？前后手之间能否追偿？ 
本文认为，在未届期股权多次转让的情况下，应当首先以最后一位股权转让人承担补充责任，当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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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人无力承担责任时，再由前一转让人担责，并由此推及其他转让人依次承担责任。此外，请求出让

人承担补充责任应当在补充责任期限内，对于超过期限的，应当不予支持；原则上不支持补充责任人享

有追偿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理由在于：第一，最后一位股权转让人和未能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受让人有直接的交易联系，往前

推则联系紧密程度递减，考虑到转让人难以对受让人的出资能力进行持续性监管，故应当按照与受让人

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来安排出资补充责任的承担顺位。第二，若前手股东的出资责任长期难以解套，无

疑会大大增加其监督成本，抑制其转让股权的意愿。从民法中适用补充责任的情形可知，补充责任人之

所以担责是因为其往往对第一顺位责任人造成的损失具有一定的事先控制力[12]，而在股权转让中，转让

方对出让方并无控制力可言。故为避免形成过长的责任链，有必要限制前手股东承担补充责任的时间范

围第三，责任承担顺位会增加债权人的权利实现成本。补充责任人享有类似于“先诉抗辩权”一般的顺

位利益，在实际的执行程序中，需要执行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 19 条对补充赔偿责任人进行追加，对前手股东的依次序追责会延长权利人的权利实现

时间，实际是将风险转移到受害人身上，不利于债权人的保护[13]。第四，允许补充责任人享有追偿权违

背“责任自负”原则，补充责任本就是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与其过错相适应；当然，对当事人通过事前协

商确定的追偿权，应当予以尊重。 

5.2. 股权转让双方恶意串通 

当出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以逃避出资义务时，存在商法和民法两种可能的选择路径。根据民事

法律行为效力的相关规定，恶意串通是法律行为无效的缘由之一，故应当认定为该种情况下的股权转让

不发生效力，若还未通知公司并办理相关转让手续，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恢复至原状，股权权属不发生

变动，仅产生合同违约损害赔偿问题[14]。若已经通知公司且完成了股东名册变更、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考虑到对善意第三人公示信赖利益的保护，股权转让合同虽无效但股权权属仍属于出让方，转让方亦不

免责，与受让方承担连带责任。从商法视角看，可以适用加速到期制度。加速到期制度否定了在特定情

形下股东的期限利益，本文认为双方恶意串通规避出资义务进行股权转让即属于此种特殊情形，当事人

的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公司资本充实和债权人利益，该情形下保护出资期限利益不再具有正当性，故可

以适用加速到期制度要求转让方和受让方承担连带责任。 

5.3. 控制股东转让未届期股权 

发起人作为公司初创股东，其转让未届期股权时在身份、标的、内容、责任方面具有特殊性[15]。发

起人在公司设立阶段基于其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往往会获得一系列重要的权益与权力，根据权利与义务

对等的法律原则，这些权力和权益的享有，伴随着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故对发起人课以信义义务，不仅

是对其权力和地位的一种合理约束，也是维护公司稳定、保障股东权益的必然要求。相较于普通股东，

控股股东的行为对公司的影响更为深远。当发起人作为控股股东转让未到期股权时，这一行为可能对公

司股价、股权结构、控制权分配以及内部治理机制产生连锁反应，引发一系列重大变化。在某些极端情

况下，这种变化甚至可能导致公司管理层的全面重组，从而对公司运营产生根本性影响。 
因此，作为控股股东的发起人，应当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对其他股东、公司及其债权人

承担起信义义务，以诚信和负责的态度，积极维护公司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在履行信义义务的过程中，

发起人应特别关注受让方的出资能力。在转让未到期股权时，应审慎评估受让方的经济实力、商业信誉

和履约能力，确保转让后的股权能够得到有效管理和维护。同时，发起人还应善意地承担信义义务，确

保公司资本能够按照约定及时、足额地缴纳，从而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坚实的资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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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综上所述，出资未届期股权转让涉及转让人、受让人、公司和债权人多方利益平衡。本文以司法裁

判中未届期股权转让责任承担分歧为切入点，对出让人补充责任的法理基础、责任性质、适用要件和典

型情形下的责任承担等方面作了解释和探讨。新公司法第 88 条第 1 款看似仅仅是对未届期股权转让后的

责任承担作出的规定，但其背后所体现的是整个公司资本制度理念的演进方向，因此其适用不能从单一、

片面的文义出发，须考虑公司法的宏观体系与目的，恰当地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实现各利益主体的相对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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